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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发„2017‟2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外实习 

实践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

法》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17 年 3月 3 日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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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

实习和社会实践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教学环节之一，是指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、培

养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与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。校外实习实

践基地（简称实习基地）是指具有一定实习规模并相对稳定的高

等学校学生参加校外实习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。实习基地建设

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质量，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、

创业能力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，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

条件之一，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和管理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原则 

（一）坚持“互惠互利、双向受益”的原则。学校利用基地

条件安排学生实习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；基地则可

借助学校的科研、师资力量加强人员培训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坚持“讲究实效，注重质量”的原则。实习基地建设

要把育人质量放在首位，完成实习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项内容，实

习内容要结合专业培养目标，实习计划设计科学合理，切实使学

生得到实际锻炼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，保证实习教学质量。 

（三）坚持素质教育的原则。实习基地应有良好的育人环境，

有利于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，使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、业务素质、

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心素质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与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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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校外实习基地建立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能基本满足实习教学任务的要求，保证实习教学质量；

能够为我校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提供相应的场地和指导人员，接

受我校有关专业的学生开展实习。 

（二）根据实习的需要，可提供一定数量实习学生食宿、学

习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条件。 

（三）提倡校企合作，能与“产、学、研”一体化相结合。 

（四）坚持就近原则、相对稳定及交通便利。 

三、实习基地协议书的签订 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对拟设基地进行初步考查与论证，与基地

所在单位进行协商，达成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初步意见，在此基

础上，仔细填写“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（见附表）”，

报学校教务处批准后，签订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协议书。协议书一

式三份，由学校（教务处）、实习基地所在单位、有关教学单位

各执一份。 

（二）实习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，一般

为 3－5年。 

（三）协议书应可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.双方合作目的； 

2.基地建设目标与受益范围； 

3.双方权利和义务； 

4.实习安全责任书 

5.实习师生的食宿、学习、交通等安排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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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协议合作年限； 

7.其它。 

四、实习基地的管理 

（一）学校与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后，实习基地

可挂“北京信息科技大学××××实习基地”牌匾。 

（二）实习基地一旦确立，实习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双方

指定的负责人处理日常事务。 

（三）教学单位必须指派专人负责与基地所在单位的联络、

学生实习任务的落实、教师及学生的住宿及就餐安排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各教学单位要加强对校外实习基地的指导，建立定期

检查指导工作制度，协助解决实习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实际

问题，要求结合专业实习计划编写实习教材或实习指导书，并帮

助实习基地做好建设、发展、培训的各项工作。 

（五）实习基地成立后，所属教学单位应每年对实习工作和

与基地的合作等情况做出总结，该总结由实习基地所在单位签署

意见由教学单位留存并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六）实习基地的调整与撤消，应经合作双方同意。 

（七）为促进实习基地建设和规范管理，学校应会同有关部

门不定期地到基地检查、评估实习教学情况。对协议到期的实习

基地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，可办理协议续签手续。 

 

附件：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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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 

 

实 

习 

基 

地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实习基地名称  

实习基地单位名称  

实习基地详细地址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） 
 

实习专业  

可容纳的实习学生数 每年  每批  

已有的基础设施情况和可提供的条件： 

 

 

 

 

需要建设或完善的项目（含数量、标准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申报学院意见：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学校（教务处）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 3月 3日印发 


